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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高盐水 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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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背景

1.1 项目来源和起草单位
本标准是根据电机咨〔2022〕300 号文，“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关于印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2022 年标准计划（第一批）”的通知”下达的制定任务，项目序号202112030001，对“火力发电厂高盐水 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标准进行制定的。由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北京）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国能水务环保有限公司、湖南大学、清华大学、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腾煤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起草。

1.2 背景意义
1.2.1 电力行业高盐水处置现状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电力绿色转型发展的脚步越走越快，但目前我国的火力发电量占比依然较高。火电行业作为用水大户，每年的耗水量和排水量巨大，随着国家对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超低排放和近零排放的要求，火力发电厂对各类废水进行处理并资源化利用已经迫在眉睫。

在火力发电厂产生的生产废水中，化学水处理系统排出的酸碱再生废水、RO浓水，冷却循环系统排出的循环水排污水，和烟气脱硫系统排出的脱硫废水等都包含有大量的盐分。经过电厂内部的废水梯级利用，电厂的高盐水最终以脱硫废水的形式排出，这一类废水具有悬浮物含量高，化学需氧量（COD）超标，含盐量高，硬度高，Cl-和重金属离子含量高等特点。针对火力发电厂高盐水的特点，国家近年来出台了相关政策、规范和标准，鼓励高盐水的资源化利用：2017年颁布的《火电厂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中提出鼓励采用蒸发结晶等处理工艺，实现废水不外排；同年出台的《火电厂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2301-2017）指出化学水处理系统废水、循环水排污水、脱硫废水应进行脱盐处理，并提出高盐水蒸发结晶技术路线；2018年实施的《发电厂废水治理设计规范》（DL/T 5046-2018）提出化学废水、脱硫废水的蒸发结晶排放技术路线；2021年出台的《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统筹工业废水综合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强调要“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在一系列政策、规范和标准的推动之下，国内许多企业相继开发了针对火力发电厂高盐水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并在电厂实现了工业化，部分案例如下表所示：

表1 火力发电厂高盐水资源化利用部分案例

	工程案例地点
	技术路线
	副产物

	河源电厂
	软化+多效蒸发结晶
	氯化钠

	万州电厂、安庆电厂、国电汉川电厂、京能涿州电厂
	软化+膜法分盐浓缩+MVR蒸发结晶
	氯化钠

	鸿山电厂
	软化+常温结晶纳滤分盐系统+膜浓缩系统+MVR蒸发结晶
	氯化钠、硫酸钙

	深能深圳东部环保电厂渗沥液处理工程
	预处理+MVR降膜浓缩+蒸发结晶
	氯化钠、硫酸钠


其中，京能涿州热电厂采用“预处理+盐硝分离+膜浓缩+结晶”的工艺实现脱硫废水零排放，产出的结晶盐用于电厂的树脂再生。

国电汉川电厂采用“化学软化+管式超滤膜＋特殊流道反渗透＋碟管式反渗透＋MVR蒸发结晶”工艺实现脱硫废水零排放，副产的氯化钠工业盐已销往孝感市，作为盐化工企业的工业原料，实现回收利用。

国家能源集团重庆万州电厂针对脱硫废水，采用“软化澄清预处理+纳滤反渗透分盐浓缩+MVR强制循环蒸发+结晶及纯化”实现脱硫废水零排放，每年可为厂区提供8万吨回用水，产出近1600吨的高纯度结晶盐，通过外售至工业盐用盐企业可实现资源化利用。

虽然目前部分电厂高盐水副产的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实现了外销，但大部分产出结晶盐的电厂大多堆置于厂内。由于火力发电厂高盐水含有重金属离子等污染的特点，并且目前国家现行的《工业盐》（GB/T 5462-2015）标准并不适用于火力发电厂高盐水治理过程中副产的氯化钠，一方面造成火力发电厂在产出的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过程中生产成本较高；另一方面造成外售时无标准可依，面临无合规去向的窘境。因此，火力发电厂结晶盐环保安全处置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火力发电厂实现废水综合治理与资源化利用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1.2.2 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铵使用现状

（1）工业氯化钠
原盐按用途可分为工业盐、食用盐、农牧盐和渔盐。其中工业盐分为纯碱、烧碱工业用盐，俗称“两碱工业盐”；印染、制革、冶金、制冰冷藏、陶瓷玻璃、医药等行业用盐，俗称“小工业盐”。

据中国盐业协会等行业机构的统计，2024年全国原盐总消费量为12643万吨。其中，工业盐消费量为11173万吨，占总消费量的88.37%。工业盐约90%的消费量集中于烧碱、纯碱（两碱）行业，其市场需求与下游的玻璃、氧化铝、新能源等产业景气度紧密相关。近年来， 光伏玻璃、氢氟酸产业、医药中间体等行业领域的快速发展，极大的带动了工业氯化钠需求的增加。

但相比于2024年工业盐消费量的1.12亿吨、国内工业盐产量约1.02亿吨，说明这是一个供应缺口依赖进口补充的市场。而且我国原盐生产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构的性的错配，盐业流通体制的问题限制了资源的高效流通。如湖盐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地区，其中又以青海的盐湖储量最为丰富，湖盐虽有开采成本低、价格低的优势，但因我国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对盐的需求不足，外运至东部主要消费地区时又会遇到高成本运输的瓶颈，因此在我国盐业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有限。

（2）工业硫酸钠

硫酸钠作为基础化工材料，是生产硫化钠、硅酸钠等化工产品不可缺少的原料；此外，在造纸工业、玻璃工业、染料工业、医药工业、合成纤维、制革、有色冶金、瓷釉、肥皂、洗涤剂等方面也有很大的需求。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无水硫酸钠作为基础化工原料需求逐年递增，无水硫酸钠行业也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快速扩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硫酸钠消费国。

近年来我国无水硫酸钠产量维持在1000万吨左右，2019年我国无水硫酸钠产量为950-1100 万吨，消费量为950-1000万吨，基本上实现完全消纳。我国工业硫酸钠主要下游消费行业为洗涤剂及清洗剂（38%）、玻璃（20-25%）、纤维素和造纸（10-12%）、纺织皮革（5-7%）等。
综上，从火电厂高盐水中回收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进行资源化利用，不论是对工业盐和硫酸钠应用领域中原料选择多样化探索还是对高盐水零排放的发展和促进，都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国内还一直未有针对火电厂零排放结晶氯化钠和硫酸钠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严重影响着该产品的生产、服务和过程控制的有序化及该行业的发展。因此根据火电厂生产的实际情况，结合用户需求编制该标准，以适应市场和生产的需要，为流通提供贸易依据，为用户提供检验交货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中，一方面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结合用户需求编制该标准，以适应市场和生产的需要，为流通环节提供依据；另一方面火力发电厂高盐水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标准的制定，能够促进资源重复利用，推动火力发电厂的清洁生产、技术升级和固废的资源化利用，符合国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

2 编制主要原则

（1）产品的指标将根据火力发电厂高盐水的水质特点，参考下游用户的需求，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和预期可达到的条件下，积极纳入标准，以提高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的技术水平，并非一味地追求高性能、高指标，避免增加电厂经济负担。 

（2）保证标准的适用性、先进性；注意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注意标准的经济性和社会效益。

（3）编制过程中注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相关标准协调，避免与法律法规、相关标准之间出现矛盾，给标准的实施造成困难。

3 主要工作过程

（1）由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参编单位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编写组），召开启动会，明确小组成员分工、制定工作进度计划。

（2）查阅、分析国内外高盐水资源化处置、氯化钠与硫酸钠制备与利用相关技术文献、资料和现有标准规范，调研现有高盐水副产盐的技术方案及其工业化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3）明确标准适用的范围，形成制定方案。

（4）进行研究分析讨论，确定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要求，形成标准草案初稿。

（5）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召开标准草案初稿评审会，并分阶段收集专家意见与建议。

（6）根据意见与建议对标准内容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4 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4.1 标准结构
本标准编写参照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编写。

本标准共分9章，依次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组批与抽样、检验规则，以及包装、标识、运输、贮存。其中第5章给出了产品技术要求，本部分兼顾感官要求和理化指标，本着实用性和可实现性的原则制定；第6章给出了理化指标检测的参考标准，本部分均采用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根据产品特点并参照类似产品相关要求而制定。

4.2 主要内容说明
4.2.1 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火力发电厂高盐水处理过程中副产的工业氯化钠、硫酸钠。该产品适用于氯碱、印染、化工、造纸、冶金等工业原料等，严禁直接或间接用于食品及食品加工、畜牧、水产养殖、医药等领域。

4.2.2 术语和定义

标准中3.1 -3.3 条款，提出了“高盐水、副产工业氯化钠、副产工业硫酸钠”等术语，为便于准确理解，标准描述，对相关术语进行了简要定义。

（1） 高盐水 high salty water

总含盐质量分数在1%以上的水。

（2） 副产工业氯化钠 by-product industrial sodium chloride 

火电厂高盐水处理过程中副产的工业氯化钠。

（3） 副产工业硫酸钠 by-product industrial sodium sulfate

火电厂高盐水处理过程中副产的工业硫酸钠。 
4.2.3 产品分类

根据有无干燥处理单元，将副产工业氯化钠分为工业干盐和工业湿盐；根据副产工业硫酸钠的用途不同，将其分为A类和B类，均包含一等品和合格品。

4.2.4 技术要求

标准中第5条款，分别对副产工业氯化钠和副产工业硫酸钠的感官要求、浸出毒性、理化指标进行了规定。

5.1条款，感官要求根据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产品特点决定：副产工业氯化钠应为白色、微黄色或青白色晶体；副产工业硫酸钠应为白色或微黄色结晶颗粒。

5.2条款，浸出毒性是根据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产品特点和环保要求决定：按照GB 5085.3方法，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氯化钠、硫酸钠浸出液中危害成分浓度低于该标准限值，则判定该工业氯化钠、硫酸钠不具有浸出毒性特征。

5.3条款，理化指标是根据实际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技术水平并参考下游用户需求制定的，同时根据火力发电厂高盐水水质特点，增加了铵项目的检测，严把质量关，为下游需求方提供的更多保障。
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氯化钠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副产工业氯化钠的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工业干盐
	工业湿盐

	
	一级
	二级
	合格
	一级
	二级
	合格

	氯化钠/(g/100g)             ≥
	98.5
	97.5
	96.0
	96.0
	93.3
	92.0

	水分/(g/100g)               ≤
	0.30
	0.80
	1.00
	3.00
	4.00
	6.00

	水不溶物/(g/100g)           ≤
	0.10
	0.20
	0.40
	0.10
	0.20
	0.40

	钙镁离子总量/(g/100g)      ≤
	0.25
	0.60
	1.00
	0.25
	0.70
	1.10

	硫酸根离子/(g/100g)        ≤
	0.30
	0.90
	1.10
	0.40
	1.00
	1.20

	铵（以NH4+计）/(mg/kg)    ≤
	10.0
	-
	-
	10.0
	-
	-


高盐水处理后副产工业硫酸钠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副产工业硫酸钠的理化指标
	项目
	A类
	B类

	
	一等品
	合格品
	一等品
	合格品

	硫酸钠/(g/100g)                    ≥
	98.0
	97.0
	95.0
	92.0

	水分/(g/100g)                      ≤
	0.5
	1.0
	1.5
	-

	水不溶物/(g/100g)                  ≤
	0.10
	0.20
	-
	-

	氯化物（以Cl计）/(g/100g)           ≤
	0.70
	0.90
	2.0
	-

	钙和镁（以Mg计）/(g/100g)          ≤
	0.30
	0.40
	0.60
	-

	白度(R457)/(g/100g)                ≤
	82
	-
	-
	-

	铁(Fe)ω/%                         ≤
	0.010
	0.040
	-
	-

	铵（以NH4+计）/(mg/kg)              ≤
	10.0
	-
	10.0
	-

	注1: A 类常规指标引用《工业无水硫酸钠》(GB/T 6009)中表1内Ⅱ类指标。

注2: B 类常规指标引用《工业无水硫酸钠》(GB/T 6009)中表1内Ⅲ类指标。


4.2.5 试验方法

标准中第6条款，规定了感官、浸出毒性和理化指标检测的参考标准，本部分均采用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根据产品特点并参照类似产品相关要求而制定。

4.2.6 包装、标识、运输、贮存

标准中第6条款，规定副产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出厂时必须带防水包装，不得散装。包装上注明产品名称（类别）、规格、商标、生产单位、本标准编号以及“禁止人畜食用”字样，不得作为食用品原料，不得用于畜牧、水产养殖、医药等领域。运输时应有遮盖物，不得与能导致产品污染的货物混装。产品存放要防止灰尘及其他杂物的污染、防止雨淋。
5相关标准对比说明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发展改革、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推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

国内外未在电力领域未见相关技术标准，本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并补充了国标。

本标准在参考现有《工业盐》（GB/T 5462-2015）和《工业无水硫酸钠》（GB/T 6009-2014）两项国家标准，以及《印染用盐》（QB/T 4890-2015）、《煤化工副产工业硫酸钠》（T/CCT 001-2019）、《煤化工副产工业氯化钠》（T/CCT 002-2019）、《焦化废水副产工业盐》（T/CISA 227-2022）等行业和团体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火电厂高盐水的特点，增加了对副产的工业氯化钠和硫酸钠产品中铵指标的控制，理化指标要多于现行国家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基于火电厂现有高盐水分盐处理技术，兼顾火电厂废水处理的经济性和产品需求方对氯化钠和硫酸钠的品质要求，因此在单项理化指标的控制参数上不盲目追求高品质，满足产品需求方的品质要求即可，比如印染用盐、洗涤剂用盐等品质要求明显低于国家标准。现行的《工业盐》国家标准适用于“以海水（含沿海地下卤水）、湖盐中采掘的盐或以盐湖卤水、岩盐或地下卤水”为原料制成的工业用盐，并不适用于火力发电厂高盐水治理过程中副产的氯化钠，因此本标准在兼顾经济性和产品品质基础上，参考产品使用方的需求，对于氯化钠的部分理化指标的控制参数会略宽松于国家标准，但与国家标准并不冲突，同时对国家标准进行了补充。本标准中有关副产工业硫酸钠的理化指标控制参数参考了现行《工业无水硫酸钠》中II类和III类的参数指标，不与现行标准存在冲突。
6标准实施措施说明
（1）组织协调：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牵头成立实施工作组，负责协调和答疑。

（2）过渡安排：建议过渡期12个月。新标准实施后，新产品应符合新标准，库存老产品可销售至次年12月31日。

（3）宣贯培训：过渡期内组织不少于4场行业性宣贯会，编制条文释义。

（4）监督评估：标准实施一年后开展效果评估，并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渠道。


